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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土發重建關注組西九龍土發重建關注組西九龍土發重建關注組西九龍土發重建關注組

對對對對

＜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的意見＜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的意見＜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的意見＜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的意見

＜㆙＞＜㆙＞＜㆙＞＜㆙＞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西九龍土發重建關注組」乃由九八年初土發公司宣佈 26個區
域㆗，位於油尖旺及深水埔的 13 個重建區的居民組成；過去兩年
來，我們曾多次為重建的問題向土發公司及有關政府部門反映意

見。

本意見書，乃交立法會「市區重建條例草案委員會」參考；在

當㆗，我們會集㆗討論㆘述的問題：

(1) 加速重建，立即進行已公佈的計劃
(2) 解決收㆞拖延在合理賠償，而非強權
(3) 業主的賠償
(4) 租客的安置
(5) 加強市建局的問責性與透明度

＜㆚＞＜㆚＞＜㆚＞＜㆚＞ 加速重建加速重建加速重建加速重建，立即進行已公佈的計劃，立即進行已公佈的計劃，立即進行已公佈的計劃，立即進行已公佈的計劃

我們完全同意應加快市區重建的步伐，事實㆖，我們過去兩年

多均飽受「土發公司」公佈重建後，計劃的推行卻完全停頓之苦：

生活計劃遭打亂、樓宇維修、家居保養的進行進退為谷．．．．．．

然而，市建局的條例，讓他承受了土發公司的財產、資產、合

約（ 31段），但對已公佈的重建項目，卻未明言會負起實踐土發公
司當日承諾的責任；而在規劃署的「市區重建策略研究」（ 99年 10
月）㆗，亦只表示會「對土㆞發展公司於㆒九九八年初公佈的 20
多個建議計劃作適當考慮」（見該研究之行政摘要 6.11段），而非
對我們此批已焦慮了兩年多的居民有確實的承諾，令㆟失望！

加快重建的聲㆗，卻不對已公佈的計劃立即加快進行，實在是

㆒大諷刺！

我們要求市建局應在成立後，立即推行已公佈之計劃的收購重

建工作。

＜㆛＞＜㆛＞＜㆛＞＜㆛＞ 解決收㆞拖延在合理賠償解決收㆞拖延在合理賠償解決收㆞拖延在合理賠償解決收㆞拖延在合理賠償，而非強權，而非強權，而非強權，而非強權

建議㆗的市建局可就重建項目在不須先與業主商議，便可逕向

政府提出要求引用「官㆞收回條例」。

政府認為此乃解決曠日持久的收㆞過程的方法；然而，政府建

議的背後，卻是建基於「抹黑」重建區的小業主乃「食得無厭」、

「獅子開㆟口」之輩。然而，此㆒說法合理嗎？我們並不苟同，事

實㆖，現時賠償的條件苛刻，始是問題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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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只要市建局有合理的賠償政策，誰願在殘舊的樓宇

㆗與當局「拖延」，而不儘快遷離，改善居住環境？所謂「棺材釘」

的問題，縱然存在，也只屬小數；在合理㆞解決了大部份小業主的

收購工作後，自能依照過往的方法，申請引用「官㆞收回條例」。

現時政府不循正途而行，卻只圖依賴揮舞尚方寶劍，實有強奪

民產，與㆞產商坐㆞分肥之嫌！

以㆘，我們將略述在賠償，安置㆖應有之改善。

＜㆜＞＜㆜＞＜㆜＞＜㆜＞ 業主的賠償業主的賠償業主的賠償業主的賠償

現時「同區十年樓齡」之賠償準則及「自置居所津貼」因應樓

宇不交吉而須扣減五成的做法，對重建區㆗的小業主，實在十分不

公平！

(1) 十年樓齡的問題：
土發成立之初，是以新樓為賠償準則，但社會向前進步，市區

重建對業主的賠償卻往後退！實在並不合理！我們要求重返當

初以新樓為參考的賠償準則，因為：

! 市區重建既以改善居民生活及居住環境為目的，就不應只旨
在把居民由「極殘舊」的樓宇，遷往「殘舊」的樓宇。

! 業主的樓宇被收購，不單是失去了所住的單位，更是交出了
樓宇重建發展後，可得的利益，新單位的賠償只是體現了此

方面利益的合理分享。

(2) 自置居所津貼的扣減
現時對不交吉樓的自置居所津貼的扣減，應予刪除，因為：

! 此措施往往做成業主及租客的矛盾、衝突。
! 其實不交吉樓宇的樓價計算已體現了賠償的差距，無理由要
再另立扣減的名目。

! 此扣減實際的效果是把對租客的賠償轉架於業主之㆖，並不
公平。

(3) 樓換樓的選擇
除卻現金賠償外，我們亦建議應讓業主可選擇樓換樓的賠償，

此做法的好處是可減少市建局流動資金的壓力，亦可免卻不少

樓價㆖的爭拗；事實㆖，此㆒做法「土發」早期亦有採用。

＜戊＞＜戊＞＜戊＞＜戊＞ 租客的安置租客的安置租客的安置租客的安置

重建的目的不應單著眼於社區環境的改善，也應同時著重原租

客的居住環境改善；因此，妥善的安置，是市區重建㆗不可缺少的

㆒環；否則，我們只是把居於重建區的街坊「遂」往另㆒殘舊的區

域與樓宇，使社區雖改善了，受害的卻是原來的居民！

我們同意由房委會協助安置，但卻不能接受因而增加對居民受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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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資格的限制，因為：

! 居民在重建㆗要為市區的改善作出被迫搬遷的犧牲，故政府實
在有提供安置的責任。

! 由於居民在當局宣佈所住區域重建前並不會知悉，故不會存在
刻意遷入，「搏」提早㆖樓之弊。

! 安置重建區居民，應為額外的公屋資源，不應影響輪候㆟士。
此外，由於重建的舊區㆗，所住的街坊往往是已居社區多年，

及難以重新適應新社區的長者，故原區安置的考慮亦十分重要。

＜已＞＜已＞＜已＞＜已＞ 加強市建局的問責性與透明度加強市建局的問責性與透明度加強市建局的問責性與透明度加強市建局的問責性與透明度

現時的土發公司，在透明度，對公眾的問責性等方面都極為㆟

咎病；然而，市建局在這方面並不見得有顯著改善。我們認為，僅

是利益申報並不足夠。

我們建議：

! 市建局應在公佈重建項目時，同時間亦承諾㆒具體的進度時間
表（類似公屋重建的做法）

! 加入㆒定比例的民選議員作董事局成員，以加強其問責性，及
使代表市民的聲音得以平衡官方及專業利益團體的意見

＜庚＞＜庚＞＜庚＞＜庚＞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市區重建的推行，除卻著眼社區的重新規劃，以改善社區外，

亦應同時著重重建區內原住居民能透過重建改善生活，此才為「以

民為本」的市區重建政策；而合理的賠償及安置政策，亦可減少重

建時的衝突，及有利重建步伐的加速。


